附件2
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资质认定表
	贷款申请人情况
	单位名称
	
	企业统一信用代码证号或营业执照编号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企业注册地址
	

	
	企业成立时间
	
	上年度营销收入
	

	
	企业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申请次数
	□首次认定      □第二次认定      □第三次认定

	前1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情况
	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人数
	      人。其中：城镇登记失业人员（   ）人、就业困难人员（含残疾人）（   ）人、退役军人（   ）人、刑满释放人员（   ）人、高校毕业生（   ）人、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（   ）人、返乡创业农民工（   ）人、网络商户（  ）人、脱贫人口（  ）人、农村自主创业农民（   ）人。

	
	新招用符合贷款条件人员达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比例%
	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     人，新增符合条件     人，招用比例为     %。

	企业承诺：本企业（单位）无拖欠职工工资、欠缴社保费等违法违规信用记录。在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过程中，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均真实有效，提交的材料无任何伪造、修改、虚假成分，材料所述内容均为企业真实情况。若违反本承诺一经查实，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所有责任。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	初审意见
（如需要）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复核人：
单位盖章：
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复审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复核人：
单位盖章：
年      月      日


注：1.本表有效期3个月（以认定部门盖章日期起计算），超期需重新认定。
2.该表仅作为认定部门对借款人政策资质的审核结果，如借款人后续办理担保及贷款申请时因征信、还款能力、担保能力等不符合银行贷款发放相关规定，银行有权拒绝发放贷款。
3.此表一式两（三）份，申请企业、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分别留存。
